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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荐中国港口协会油港分会理事会 

换届选举候选单位的通知 

各会员单位  

按照中国港口协会的相关规定和工作要求，依据中国港口协会油港

分会工作条例，和分会理事会关于《中国港口协会油港分会理事会换届

工作方案》的决议，拟于 2017 年 12 月 13-15 日在厦门召开的分会理事

会暨全体会员十届六次会议期间，进行理事会换届选举。为落实民主选

举程序，请各会员单位推荐理事长单位、理事单位的候选单位。将在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推荐范围和条件 

被推荐单位应为中国港口协会油港分会正式会员，拥护党的路线、

方针、 策和中国港口协会章程，具有较强的行业影响力。 

依据中国港口协会相关规定，理事单位的数量不超过会员单位的

1/3。被推荐单位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，将成为理事单位的候选单位。其

中，理事长单位 1 个、理事单位 12 个  

1.有 5 家以上会员单位推荐，或者自荐并有 4 家以上会员单位推荐  

2.被推荐单位同意担任理事长单位或理事单位的候选单位。 

、推荐方法及相关工作安排 

1.各会员单位填报中国港口协会油港分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候选单位

推荐表，并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前，通过电子邮件或通过分会工作 QQ




